	[bookmark: _Hlk215652184]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核定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暨核准投資計畫申請書
(產業創新條例)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台鑒：
	公司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申請字號
	




	(一)申請事項
	□依據「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下稱本辦法）第4條第1項或第3項申請核定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依據本辦法第4條第2項申請認定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依據本辦法第5條申請核准投資計畫

	(二)第一聯︵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存查︶

申
請
人
	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公司代表人
	
	公司地址
	

	
	公司設立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設立登記
文號
	

	
	聯絡人
	
	電話
	

	
	
	
	電子信箱
	

	
	公司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產業別
	□屬            產業之                 領域（請依本辦法第2條附表填寫），申請認定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屬            產業，不申請認定國家重點發展產業

	
	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核定函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本次申請核定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者，免填)

	(三)投資計畫(未申請本項者免填)
	計畫名稱
	

	
	創立資金/本次增資金額
(計畫總金額)
	計畫總金額：新臺幣          元；
其中個人股東現金投資金額：新臺幣          元

	
	設立登記/本次變更登記日
	     年     月     日
	預定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四)申請須知：
1.公司申請核定為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含國家重點發展產業)，應於設立登記日起5年內（最遲於118年12月31日以前），檢附相關文件向本署申請核定；公司申請核發投資計畫核准函者，應於設立登記之次日起、或增資擴充變更登記之次日起6個月內，檢附相關文件向本署申請核定。逾期申請者，本署不予受理。



請蓋公司及代表人印鑑
（申請人已確認知悉所有申請內容，且所附文件與送稅捐稽徵機關文件內容相符，並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負一切責任）
	2.前開日期之認定，以申請書送達本署之日為準；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3.檢附之各項文件，將留存本署，不予發還，公司若有需要，請自行備份留存。另若涉及機密性，請公司詳實註記並自行妥為處理。
4.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簡稱認定辦法)第3條第2項第2款規定，按本申請核定為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者，視為符合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款第1目但書規定。
5.又依前開認定辦法第6條第6項規定，經本署核定符合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者，本署及財政部應於網站公開公司名稱、統一編號、設立登記日及適用資格有效期間資訊。
(請翻次頁)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收文字號
	收
文
	日期
	

	
	
	字號
	

	(五)檢附文件：
1.依本辦法第4條第1項或第3項申請者，檢附：
(1)公司設立登記及最近一次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營運計畫；申請認定為國家重點發展產業者，併附公司投入國家重點發展領域之證明文件。（格式如附件）
(3)股東名冊。
2.依本辦法第4條第2項申請者，檢附：
(1)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核定函影本。
(2)投入國家重點發展領域之證明文件。（格式如附件）
3.依本辦法第5條申請者，檢附：
(1)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核定函影本。（併同申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者，免附）
(2)公司設立登記影本（投資創立者），或本次公司變更登記影本（增資擴充者）。
(3)公司原始股東名冊影本（投資創立者），或本次公司增資擴充之股東名冊影本（增資擴充者）。前開股東名冊影本須載明股東名稱、認股股數、認股金額等資料，並蓋公司及代表人印鑑。
(4)投資計畫書。（格式如附件）
(5)發起人會議紀錄影本（投資創立者），或議決本次投資計畫增資之股東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影本（增資擴充者），並請蓋公司及代表人印鑑。
*「營運計畫」、「投入國家重點發展領域之證明文件」及「投資計畫書」，均請按附件格式，就各申請事項擬具。若同時申請兩項以上，請整併提供1份資料(無須分拆)。
	(六)其他：
1.本署核定結果將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2.依本辦法第6條規定，公司應依核准之投資計畫，於經營本業之必要範圍內支出，且支出日期不得早於增資基準日。已於其他投資計畫列報之支出或已取得政府補助款之支出、涉及不合營業常規安排之關係人支出、股權投資支出、購置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支出，不得列入投資計畫支出範圍。
3.除本辦法第4條、第5條申請事項外，公司尚須依本辦法第7條、第8條等規定取得投資計畫完成證明；另依本辦法第3條規定，個人於114年1月1日至118年12月31日期間內，投資成立未滿5年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並符合投資金額、持股期間等規定者，始適用本租稅優惠。因涉及個人投資人權益，請公司與個人投資人注意本辦法有關規定。



送件地址：106-242臺北市信義路三段41-3號1樓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電話：(02)27541255/傳真：(02)27030160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00256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網址：https://www.ida.gov.tw
